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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审批〔2026〕16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国道G316 线

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莆明段公路工程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批复

邵武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审批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莆明

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函》收悉。我厅委托省水

土保持工作站对《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莆明段公路工

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进行技术评审，形成了审查意见（详

见附件）。我厅基本同意该审查意见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莆明段公路工程位于南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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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邵武市大竹镇、城郊镇。项目起于邵武市大竹镇谢墩村炉下山，

终于莆明村莆明大桥桥头 200 米左右现状 G316 线，全长 22.781

公里，主要由路基工程、桥梁工程、隧洞工程、改路改沟工程、

交通工程、绿化工程等组成，总征占地面积 153.42 公顷。项目建

设土石方挖填总量 1218.52 万立方米（自然方，下同），余方 86.50

万立方米拟运至设置的弃土场堆放。2024 年 7月，福建省水利厅

以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莆明段公

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》（闽水审批〔2024〕91 号）

批复同意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由于主体工程经施工图后续优化设计的调

整和实际现场施工情况变化，存在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工程

量变更超过百分之三十、新设 6 处弃土场等情况，按照《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》规定，2025

年 7月，邵武市水利局责令建设单位尽快补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变更方案。根据邵武市水利局《关于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至

城郊莆明段公路工程整改情况核查及处置情况的报告》，项目开工

至今未造成水土流失危害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53.42 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8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7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，林草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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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25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类型。

（五）水土保持补偿费 153.42 万元，建设单位需补缴 19.76

万元。

三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土保持法》等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将水土保持方案涉及的水土保持措施纳入后续设计，

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生产建设单位在后续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地形、地质、

气象、水文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，科学选择适用的国家和相关

行业标准规范，深化弃渣场稳定性分析论证，合理确定各项水土

保持措施设计标准和设计方案，并进一步深化完善各临时堆土场、

弃渣场设计，确保临时堆土场、弃渣场等安全稳定，拦挡设施、

截排水设施等有效发挥防护作用，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危害。严

格实行生产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。

（三）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

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。根据方案要求优化施工工艺、合理安

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

成的水土流失。做好表土的剥离、保存和利用，加强临时堆土和

堆料管理，及时落实各项防护措施。做好土石方数量和去向的动

态台账管理，周转期限内完成临时堆土和临时堆料清运并做好迹

地恢复，确保弃渣综合利用依法依规落实到位。强化过程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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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边建设、边恢复”的原则，及时回填表土，防止表土资源

流失和浪费。

（四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。

按规定向省水利厅、南平市水利局、邵武市水利局提交监测季度

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
（五）依法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

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（六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四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

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

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厅审批。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

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

补充报告，报我厅审批。

五、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验

收结果向社会公开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

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厅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接受验收

核查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

不得投产使用。

六、请省水土保持工作站会同南平市水利局、邵武市水利局

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

检查意见抄送省水利厅水保与科技处。南平市水利局、邵武市水

利局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并组织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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踪督促落实，对存在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严格查处。

七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文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水土

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分送项目所涉及的市、县（区）水行政主管

部门。

八、你单位要认真吸取教训，增强守法意识，严格执行本批

复文件内容和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坚决杜绝水土保持违法违

规行为再次发生。

九、本文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

十、原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国道G316线邵武大竹谢墩至城郊

莆明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》（闽水审批〔2024〕

91号）自本批文印发之日起废止。

本文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进行批复，项目建

设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站关于国道 G316 线邵武大竹谢墩

至城郊莆明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审

查意见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6 年 3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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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，厅水保与科技处，省

水土保持工作站，南平市水利局，邵武市水利局，福建绿景生

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6 年 3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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